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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变更往往是工程项目投

资失控和工期延误的主要原因，
工程变更对项目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 工 程 项 目 成 本 增 加 和 工 期 延

误。 其中成本的增加除了变更的

直接成本开支外， 多变更的累积

影响会降低生产率， 从而也会增

加工程变更成本。

一、 变更累积影响的成
因

（一）工程项目变更对生产率

的影响

工程项目变更对生产率的影

响是由于变更对工程项目产生干

扰而引起的。 “干扰”一般被定义

为妨碍项目参与方按设计或计划

实施工程或部分工程的行为或事

件”。 变更是产生干扰的原因之

一， 干扰的产生会降低生产率并

延长项目工期。
一旦发生工程变更， 承包商

正常的施工节奏会被打断， 正在

进行的工序可能停下来， 在同一

工作层面上可能有多个工种在施

工， 现场各工种搭接交叉施工增

多、协调监督量增加，发生拥挤和

中断怠工现象； 其次由于新增工

程的发生，现场有限的设施、施工

设备和器具无法满足扩大工作面

后的施工要求； 同时由于工程资

源投入的强度突然增加， 有可能

导致现场材料供应不足； 另外随

着现场协调、 参与人员的增加和

正常的施工流中断， 项目各管理

层间的信息流增加， 信息处理量

增加， 这些施工干扰会造成现场

的生产率降低。
一旦现场的实际生产率低于

变更前的计划生产率，如

果 继 续 按 照 原 来 的 施 工

方案实施工作，必然不能

按 期 完 工， 也 会 增 加 费

用，在 这 种 情 况 下，承 包

商对原有的施工方案进行调整，
以便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顺利实

施变更工程， 施工方案的调整为

生产率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

响：一方面，由于在原有方案的基

础上，工序搭接优化，也有更多的

资源投入， 这能够改善生产率降

低的状况， 降低变更所带来的干

扰影响。但另一方面，承包商为了

按期完工， 可能进行加速施工或

返工，加班导致工人疲劳度增加；
现场拥挤引起的停工、窝工、怠工

和改变正常的施工节奏导致工人

的施工情绪变动，产生消极现象；
由于工人对工作环境的适应和工

种的了解，如果不变换工作内容，
随着工程量的增加， 工人会越来

越熟练工艺操作， 单位时间内完

成的工作量增加， 即每单位工程

量所需要的时间逐渐递减， 生产

率逐渐递增，但工程变更发生时，
正常的、 重复性的工作活动被变

更打断和干扰， 使得工人对环境

的适应和工艺过程的熟练需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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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因此变更后的平均生产率

将低于变更前的劳动生产率，相

应将需增加更多的人工投入，付

出更大的变更代价， 造成生产率

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变更的干扰

作用。
（二）生产率对工程变更成本

的影响

工程变更引起了变更干扰，
而工程变更和变更干扰又是导致

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变更成本除

了考虑直接成本外， 还需考虑由

于 生 产 率 下 降 所 导 致 的 间 接 成

本。
生产率下降是间接成本的最

主要和最终的表现形式， 在变更

成本中， 间接成本是主要针对生

产率损失的。 因此这部分成本的

补偿也主要体现在生产率损失的

补偿。
从合同价格的构成上看，工

程的直接费包括人工、 材料和机

械三部分。 生产率下降并不会影

响材料的使用额， 只是增加了人

工和机械的投入。 机械部分的投

入根据机械台班的使用量容易进

行测算， 而增加的人工费的确定

较为困难，从表面上看，增加的人

工费大小由生产率下降的比率决

定，生产率下降越大，人工费增加

越多， 因此计算由于生产率下降

所引起的增加的人工费是定量化

分析影响成本大小的依据。 在与

人工费有关的生产率下降损失的

确定和责任划分上， 界定却很困

难。一方面变更是由业主主导的，
而变更则是导致生产率下降的直

接原因，另一方面，生产率下降的

原因也可能包括承包商的管理能

力不足、 施工协调不充分等方面

的因素。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双方

的责任混杂在一起， 很难准确量

化各自的责任。
（三）工程项目变更的两类成

本

变更所造成的干扰有些是可

预见的，有些是不可预见的，可预

见的干扰只发生在变更工程的部

分， 而不可预见的干扰还可能对

其他未变更的部分造成影响，因

此可以把变更成本分为两类，单

一变更成本和变更的累积影响。
单一变更成本是只考虑单个

变更干扰对变更工程本身所带来

的可预见的影响， 即变更时在计

划生产率下完成变更部分的工作

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单一变更成

本没有考虑变更对项目变更部分

和未变更部分所造成的不可预见

的干扰， 即不考虑由于变更对承

包 商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由于造成单一变更成本的干

扰是可预见的， 因此往往是在变

更以前定价的， 由双方协商确定

变更的价格。
变更的累积影响是指发生多

个变更时， 这些变更的总影响超

过了单个变更产生的影响 （一般

为破坏性影响）的简单累加。累积

影响来源于变更的“涟漪效应”和

多个变更的“协同效应”。 当同时

实施多个变更时， 变更间的交互

作用， 破坏了工程项目的原有协

同秩序， 这些变更产生的总影响

超过了由单个变更产生的破坏性

影响的简单累加， 这种不相关的

变更的“协同效应”对生产率将会

产生不可预见的干扰。 某些变更

工作的实施可能只影响项目的某

些特定活动， 但显然这种情况是

很少发生的。 变更能够干扰未变

更部分的工作，换而言之，特定的

图 1：工程变更对生产率的影响作用

图 2：两类变更成本的构成

73· ·



IEC, NO. 10, 2009

变更能够对整个项目的生产率都

产生影响，这常被称为变更的“涟

漪效应”。
因此， 工程项目的总变更费

用为工程项目所有单一变更成本

之和加上变更累积影响成本。
累 积 影 响 由 于 其 不 可 预 见

性，往往是变更发生后定价，一般

在项目完工后由遭受变更的累积

影响损失的一方以索赔的形式要

求业主进行补偿。

二、变更累积影响索赔

在国外， 变更的累积影响已

经被法庭所承认， 但是要成功地

进行累积影响索赔， 承包商需要

有证据证明其获得补偿的权利、
累积影响的原因及变更所导致的

损失。 实施多个变更并不能说明

一定导致了累积影响， 但是由于

承包商的确承受了累积影响的损

失，承包商为了得到补偿，不可避

免地需要承担找出遭受变更累积

影响损失的证据， 才有可能索赔

成功。
（一）累积影响索赔的有效性

为了成功地进行累积影响索

赔， 承包商必须证明自己有权获

得补偿， 即需要证明累积影响索

赔的有效性。 证明累积影响索赔

的 有 效 性 一 般 包 括 五 个 基 本 要

素：发生了多个变更；承包商的生

产率受到了影响； 对生产率的影

响来自于这些变更的实施； 承包

商在变更实施前的定价阶段无法

预见累积影响； 在协商进行变更

时， 承包商没有放弃累积影响索

赔的权力。
多个变更的发生是容易被证

实的， 而判断多个变更是否影响

了承包商的生产率一般通过△方

法来界定。 △被定义为完成项目

所需的总的实际劳动时间与预算

的基本时间加上批准的变更时间

之和之间的差异。
△可 能 是 正 值 也 可 能 是 负

值。 正值表明完成工程比计划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换而言之，实

际生产率低于计划或估计的生产

率；另一方面，负值表明实际生产

率比计划生产率要高， 意味着在

此项目上将花费比计划更少的时

间。 要保证△只是项目变更影响

的 结 果， 必 须 建 立 并 统 一 使 用

△方法评价累积影响的标准。 因

此， 为了在不同规模的项目之间

图 3：△的定义

表 1：影响因素与%△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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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对 比 而 提 出 了 %△的 概

念。 %△定义为△除以完成项目

花费的总实际工作时间。
%△=[总实际工作时间 -（预

算时间 + 变更时间）]/ 总实际工

作时间×100%
在确定项目是否受影响时，

在预算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将项目

分为“预算内”和“超预算”项目。
是否超预算与项目是否受影响属

于同一范畴。 项目分为受影响的

（超预算的）和未受影响的（预算

内 的 ）， 是 通 过 是 否 超 出±5%
△进行划分。 此划分标准的提出

是按照一般保守认为承包商的估

计能力为±5%△，因此作为工程

是否受影响的划分标准。
一般而言， 如果变更对未变

更的部分的影响是可预见的，在

变更定价过程中， 这种影响就应

该包含在变更价格内， 之后这部

分就不能够进行补偿。 在分别对

单个变更进行定价时， 承包商一

般都不会考虑变更之间的协同效

应及对未变更部分的影响。 如果

在实施变更前就已经预计到可能

变更可能会导致生产率下降，变

更价格里已经包含了对由于生产

率 下 降 可 能 给 承 包 商 带 来 的 损

失，此时承包商不能得到补偿。
（二）导致累积影响的原因

证明业主主导的变更是累积

影响发生的原因及因此导致的损

失是累积影响索赔的核心， 而原

因往往是累积影响索赔中最难证

明的部分。 只证明发生了多个变

更及费用超支不足以证明变更是

累积影响损失的原因。 承包商必

须把变更与费用超支之间的因果

关系联系起来。

导致工期延误和生产率降低

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由业主主导的

变更所引起的。 而承包商却可能

将此损失归咎于业主并要求业主

进行补偿。同样，业主可能认为是

承包商的低价中标导致变更费用

不合理或者认为承包商项目管理

不善， 并以此为理由拒绝对生产

率损失的补偿。因此，为了对承包

商遭受的变更累积影响损失进行

补偿， 必须识别与变更相关的因

素与累积影响结果之间的关系。
变更可能造成干扰的相关因素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变更强度

变更的强度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理解：变更的数量；变更发生

的频率； 批准的变更工期与总合

同工期的比率。
2.变更时机

变更越早做出，造成的不利影

响也越小，设计阶段进行变更比施

工阶段进行变更对项目造成的累

积影响小；变更在整个项目阶段中

所处的时间越晚，对未变更工程产

生的涟漪效应的影响越大，生产率

损失越大；从决定进行变更到业主

指示实施变更的变更处理时间越

长，越容易产生累积影响。
3.变更工作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变更工作 （如土

木、设计、电气、机械等），变更对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

的。 这是由于各类工作所需的工

艺 水 平 和 复 杂 程 度 都 是 不 相 同

的， 各种工作对其他工作的依存

程度也是不相同的。
4.现场管理

承包商项目经理的项目管理

经验、 承包商对生产率的关注程

度及现场的人员配置也关系着变

更对生产率的影响。 项目经理的

从事类似项目的年限越长， 项目

管理经验越丰富， 越容易控制变

更的干扰； 承包商根据生产率越

密切， 越能及时对现场工作进行

调整；而现场人员配置不足、或配

置超标造成工作面拥挤都不利于

降低变更的累积影响。
5.建筑师 / 工程师的协调

无论变更前还是变更实施期

间，建筑师 / 工程师对 Partnering
团队成员的协调越充分， 越容易

促进团队成员的协作， 从而降低

累积影响。
以%△表示劳动生产率降低

的程度， 用来衡量变更的累积影

响， 变更的各相关因素与%△之

间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三）变更累积影响损失额度

的确定

对于多变更的累积影响所带

来的损失， 目前还没有很精确的

量化方法， 常用的方法主要是总

费用方法、测量时段分析方法、基

准生产率方法等， 但这些方法都

无法区分业主和承包商对累积影

响的责任， 而在实际的索赔案例

中， 业主常常列举承包商对工程

项目所做出的干扰以驳回承包商

的索赔， 即业主认为导致变更产

生额外费用的原因是承包商自身

的责任， 如承包商的管理能力不

足， 计划不合理或资源投入不足

等。承包商为了成功地实施索赔，
通常需要一名专家来分析与变更

累积影响相关的各类文件， 从而

判断变更累积影响损失的额度。
按照国外此类索赔案例的法庭经

验来看， 原则上并不需要承包商

天津大学·国际工程管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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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每项变更如何影响各部

分工程实施的证据， 承包商只需

要关注多个变更如何导致工作环

境的变化，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
例如在美国的一例累积影响索赔

的案例中， 法庭同意补偿承包商

的累积影响损失，法庭认为：业主

对原合同的众多变更影响了承包

商按照计划生产率完成项目，实

质上增加了工程费用， 损害了承

包商的预期利润。 虽然承包商不

能明确指出日常工作中每个变更

对项目具体每项工作的影响，但

这些变更的确对项目的整体进度

产生了累积影响， 因此承包商有

权得到补偿。

三、 变更累积影响索赔

的策略

由于目前的法律体系还没有

清晰的定义变更的累积影响，为

了增加索赔成功的可能性， 承包

商可以采取一些策略。
首先在变更开始实施前，承

包商应保留其在变更开始实施后

进行累积影响索赔的权力， 并清

晰 记 录 此 时 已 知 或 可 获 得 的 信

息， 以便在以后索赔时证明累积

影响的不可预见性。
如果承包商认为自己遭受了

累积影响， 应注意记录与变更相

关的各项因素所造成的干扰及如

何导致生产率下降。
如果累积影响已经发生，承

包商应记录这种影响所带来的损

失， 并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发

出通知要求进行补偿。
事实上， 如果承包商能够证

明某项变更与造成的特定影响之

间的关系， 承包商可以直接进行

索赔， 而不是以累积影响的形式

进行索赔， 这类索赔成功的可能

性远远高于累积影响索赔。 同样

的， 为了进行变更的累积影响索

赔， 承包商应多准备一些索赔途

径以提高成功索赔的机会。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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